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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五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五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洪湖市农村生态能源服务中心、当阳市农业农村局、

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局、海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海安市节能环保业商会、川源（中国）机械有限公

司、江苏巨邦环境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机械船舶有限公司、焦作市城投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山西瑞成达生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爱宇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五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浙江

风玉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余姚市视迈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湖北通耐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宜润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维态思（上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景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军、谢添、鲁朋、徐爱莉、李先锋、陈超、陈呈祥、王娟、汤妮、李星、吴

庆华、柳培文、杨阳、钱海涛、吉林伟、张晋逢、汪宝峰、黄芳、沈杨、孙鸿伟、常琦、尤兴鑫、杨珍

伟、朱丽丽、袁春莲、常笑、邹维、董俊威、李亚将、尚金凯、尚君杰、高莉、闫杰、张晓东、杜政涛、

李威、严伯明、邹乔峰、颜颖、熊平、刘丙磊、吴磊、闾文景、王珏、章盾魁、欧盛业、张瑜、浦军、

王洪刚、母长彪、童兆华、邱晓涛、杜建丰、郭强、平川、饶志、何南君、胡建龙、梁俊琪、方艳、赵

国涛、陈俊鸿、黄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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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楞板小型污水处理设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瓦楞板小型污水处理设备（以下简称“设备”）的总体要求、工艺原理、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和随行文件、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生物接触氧化工艺，以瓦楞板为主体材质，选配太阳能供电系统，额定处理能力

不大于1 000 m3
/d的瓦楞板小型污水处理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184—1996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GB/T 3768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采用反射面上方包络测量面的简易法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6920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8923.1—2011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1部分：未涂覆过的钢

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GB/T 9535 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 设计鉴定和定型

GB/T 11893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8369 玻璃纤维无捻粗纱

GB/T 18370 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布

GB 18613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8742 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GB/T 34986—2017 产品加速试验方法

HJ/T 245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悬挂式填料

HJ 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636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828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JB/T 5943 工程机械 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

JB/T 14103—2020 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

JG/T 535 建筑用柔性薄膜光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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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体要求

4.1 组成

设备由初沉单元、生物接触氧化单元、二次沉淀单元、消毒单元组成，选配太阳能供电系统、控制

系统等。

4.2 结构

设备外观主体结构见图1。

说明：

1——底板；

2——瓦楞板；

3——顶板；

4——挡板；

5——电机；

6——握把；

7——侧板；

8——万向轮；

9——出水管。

图 1 设备主体外观结构

4.3 型号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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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型号命名应符合以下规定。

□ - □ □ - □ □

供电方式：市电供电（S）、太阳能供电（T）

出水水质：一级B（1B）、二级（2）

额定处理能力，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3/d）

设备材质：玻璃钢（F）、不锈钢（S）、碳钢（C）

设备类型：瓦楞板（WLB）

示例：额定处理能力 50 m3
/d，出水水质一级 B，采用太阳能供电的不锈钢瓦楞板设备标记为 WLB-S50-1BT。

4.4 适用条件

设备的适用工作条件如下：

a) 环境温度应为-10 ℃～55 ℃，低温时设备应采取保温措施或埋设在冻土层以下；

b) 进入设备的水质应符合表 1的要求；

c) 进水水温应为 12 ℃～38 ℃；

d) 输入电压应为 380 V±20 V 或 220 V±15 V。

表 1 进水水质

项目 指标

生化需氧量（BOD5）/化学需氧量（CODCr） ≥0.3

生化需氧量（BOD5）/总凯氏氮（TKN） ≥3.5

生化需氧量（BOD5）/总磷（TP） ≥17

化学需氧量（CODCr）/（mg/L） ≤300

悬浮物（SS）/（mg/L） ≤150

动植物油/（mg/L） ≤10

pH 6～9

4.5 材料

4.5.1 瓦楞板材料可采用碳钢、玻璃钢、不锈钢，玻璃钢材料应符合 GB/T 18369 或 GB/T 18370 的要

求，碳钢板厚度不应小于 6 mm，玻璃钢板厚度不应小于 8 mm，不锈钢板厚度不应小于 5 mm。
4.5.2 生物接触氧化单元采用的填料应符合 HJ/T 245 的要求，宜采用聚乙烯半软性或组合、弹性填料

等，不宜采用软性填料。

4.5.3 晶体硅太阳电池组件、薄膜太阳电池组件的技术性能应分别符合 GB/T 9535、JG/T 535 的规定。

5 工艺原理

污水由泵提升或自流进入初沉单元，经生物接触氧化单元、二次沉淀单元、消毒单元后排放，剩余

污泥排出后另行处置。设备处理工艺流程见图2。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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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进水；

2——初沉单元；

3——生物接触氧化单元；

4——二次沉淀单元；

5——消毒单元；

6——出水。

图 2 设备处理工艺流程

6 技术要求

6.1 外观质量

6.1.1 设备表面应光滑，无明显污渍，无刮伤、划痕、变形、裂纹等缺陷，无可能伤及人体的尖角、

毛刺和飞边等。

6.1.2 电镀等零件的保护层应完整，不应有褪色、脱落和锈蚀现象。

6.1.3 设备各种管路、线路的外露部分应布置紧凑、排列整齐、固定牢靠，不应与其他零部件发生摩

擦或碰撞。

6.1.4 太阳电池组件外观应无可视裂纹、脱层、崩边、崩块、缺口，镜面无划伤、刮花现象。

6.2 尺寸要求

设备主体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偏差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 2 主体尺寸偏差

项目 偏差

长度

不低于GB/T 1184—1996中D级的要求直径或宽度

高度

壁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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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涂覆要求

以瓦楞碳钢板为主体的设备内外表面应采取防腐措施，防腐宜采用涂层、玻璃钢衬里、橡胶衬里等

方式。防腐前应除锈，除锈质量应符合GB/T 8923.1—2011规定的喷射清理等级Sa2½级。

6.4 焊接要求

6.4.1 焊条电弧焊焊接前应将距焊缝边缘至少 10 mm 内焊接结构表面上的铁锈、油、油漆、尘土等污

物除净，埋弧焊焊接前应将距焊缝边缘至少 20 mm 内焊接结构表面上的铁锈、油、油漆、尘土等污物除

净，并应进行除潮处理。

6.4.2 焊接件的焊缝应平整光滑，不应有气孔、夹渣、错边、满溢、焊瘤、弧坑、间断、咬边、烧穿、

凹陷、脱焊、漏焊、虚焊等缺陷。

6.4.3 焊接件关键尺寸的尺寸公差或几何公差应符合 JB/T 5943 的规定。

6.4.4 焊缝应进行煤油渗漏试验，不应渗漏。

6.5 装配质量

设备应运行灵活，无卡阻、干涉及异响，各紧固件、连接件应连接可靠，不应有松动等现象。

6.6 性能要求

6.6.1 处理能力

处理能力应为设备额定处理能力的1±10％。

6.6.2 出水水质

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 3 出水水质

项目
指标

一级B 二级

化学需氧量（CODCr）/（mg/L） ≤60 ≤100

悬浮物（SS）/（mg/L） ≤20 ≤30

氨氮/（mg/L）
水温＞12 ℃时，≤8

水温≤12 ℃时，≤15
≤15

总氮（TN）/（mg/L） ≤30

总磷（TP）/（mg/L） ≤3

动植物油/（mg/L） ≤3 ≤5

pH 6～9

6.6.3 出水流量

出水流量应为设备额定出水流量的1±10％。

6.7 噪声

设备正常运转时噪声声压级应不大于70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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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强度及密封性要求

6.8.1 设备主体应进行静压检漏检验，不应出现变形和渗漏。

6.8.2 水管路系统应做水压试验，不应出现渗漏和异常变形现象。

6.8.3 气管路系统应做气压试验，不应出现泄漏现象。

6.9 防护要求

设备的电控箱应符合GB/T 4208—2017规定的IP55防护等级。

6.10 安全要求

6.10.1 基本安全

应符合GB/T 28742的规定。

6.10.2 电气和控制系统

6.10.2.1 电气系统保护联结电路的连续性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8.2.3 的规定。

6.10.2.2 电气系统的绝缘电阻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18.3 的规定。

6.10.2.3 电气系统的耐压电阻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18.4 的规定。

6.10.2.4 电气系统的操动器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10.2 的规定。

6.10.2.5 电气系统的指示灯和显示器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10.3 的规定。

6.10.2.6 电气系统的配线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13.1.1、13.2.1、13.2.2、13.3、13.4.1 的

规定。

6.10.2.7 电气系统的标记、警告标志和参照代号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第 16 章的规定。

6.10.2.8 设备应有急停功能，急停件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10.7 的规定。

6.10.2.9 选用的电动机在额定输出功率下实测能效及能效等级应符合 GB 18613 的规定。

6.10.2.10 控制系统应留有与远程的通信接口。

6.10.2.11 应设有过载、过电压、欠电压、短路、断相等保护及报警设备。

6.11 使用年限

以瓦楞不锈钢板、瓦楞玻璃钢板为主体的设备使用年限不应少于50年，以瓦楞碳钢板为主体的设备

使用年限不应少于15年。

7 试验方法

7.1 外观质量

在自然光下，目视及手摸检查。

7.2 尺寸要求

7.2.1 长度、直径、宽度及高度用精度不低于 1 mm 的卷尺进行测量。

7.2.2 壁厚用精度不低于 0.1 mm 的游标卡尺进行测量。

7.3 涂覆要求

瓦楞碳钢板涂装前表面处理质量采用目视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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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焊接要求

7.4.1 焊接件焊接质量检查按 JB/T 5943 的规定进行。

7.4.2 焊缝煤油渗漏试验：将焊缝清理干净，其中一面涂上白色粉末，晾干后将焊缝的另一面涂上煤

油，使其表面得到足够的浸润，30 min 后观察白色粉末一面有无油渍。

7.5 装配质量

采用目视及手摸检查。

7.6 性能要求

7.6.1 处理能力

在进水管路安装在线流量计，记录试验期间累计进水量，启动设备连续进水，用计时器记录开始时

间和结束时间。处理能力按公式（1）计算：

� = �
�
··························································· (1)

式中：

Q——处理能力，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
3
/d）；

P——进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t——处理时间，单位为天（d）。

7.6.2 出水水质

7.6.2.1 化学需氧量

按HJ 828的规定进行。

7.6.2.2 悬浮物

按GB/T 11901的规定进行。

7.6.2.3 氨氮

按HJ 535的规定进行。

7.6.2.4 总氮

按HJ 636的规定进行。

7.6.2.5 总磷

按GB/T 11893的规定进行。

7.6.2.6 动植物油

按HJ 637的规定进行。

7.6.2.7 pH

按GB/T 6920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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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出水流量

按JB/T 14103—2020中6.10.3的规定进行。

7.7 噪声

按GB/T 3768的规定进行。

7.8 强度及密封性要求

按JB/T 14103—2020中6.8的规定进行。

7.9 防护要求

按GB/T 4208—2017的规定进行。

7.10 安全要求

7.10.1 基本安全

按GB/T 28742的规定进行。

7.10.2 电气和控制系统

7.10.2.1 电气系统的保护联结电路连续性检验按 GB/T 5226.1—2019 中 18.2 的规定进行。

7.10.2.2 电气系统的绝缘电阻检验按 GB/T 5226.1—2019 中 18.3 的规定进行。

7.10.2.3 电气系统的耐压检验按 GB/T 5226.1—2019 中 18.4 的规定进行。

7.10.2.4 电气系统的操动器检验按 GB/T 5226.1—2019 中 10.2 的规定进行。

7.10.2.5 电气系统的指示灯和显示器检验按 GB/T 5226.1—2019 中 10.3 的规定进行。

7.10.2.6 电气系统的配线检验按 GB/T 5226.1—2019 中 13.1.1、13.2.1、13.2.2、13.3 和 13.4.1

的规定进行。

7.10.2.7 电气系统的标记、警告标志和参照代号检验按 GB/T 5226.1—2019 中第 16 章的规定进行。

7.10.2.8 设备空载运行，检查急停功能。急停器件检验按 GB/T 5226.1—2019 中 10.7 的规定进行。

7.10.2.9 电动机按 GB 18613 的规定进行检验。

7.10.2.10 目视检查控制系统是否留有与远程的通信接口，并模拟连接测试。

7.10.2.11 目视检查是否设有过载、过电压、欠电压、短路、断相等保护及报警设备，并按产品使用

说明书检验功能是否准确响应。

7.11 使用年限

按GB/T 34986—2017中C1类试验的规定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产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出厂检验

8.2.1 每台产品出厂前应做出厂检验，检验合格方可出厂，出厂产品应有合格证。

8.2.2 出厂检验的项目为外观质量、尺寸要求、涂覆要求、焊接要求及装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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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如有一项或以上不合格，则判该台产品出厂检验不合格，但允许返修后，重新提交检验；若全

部项目合格，则判该台产品出厂检验合格。

8.3 型式检验

8.3.1 正常生产期间每两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c) 产品停产一年及以上后，恢复生产；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e) 行业主管部门提出要求。

8.3.2 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品中随机抽取。

8.3.3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 6 章规定的所有项目。

8.3.4 型式检验中，若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则判定该次型式检验合格；如有一项或以上项目不合格，

则判该次型式检验不合格。

9 标志、标签和随行文件

9.1 标志、标签

9.1.1 产品应在醒目部位设置标牌，标牌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标牌上应至少注明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

b) 产品型号；

c) 额定处理能力；

d) 生产单位；

e) 执行标准编号；

f) 生产日期。

9.1.2 在包装箱外应标注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制造厂名称及地址、箱体外形尺寸、生产日期、批号

等，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9.1.3 运输发货标志应符合 GB/T 6388 的规定。

9.2 随行文件

产品的随行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说明书；

c) 装箱单；

d) 随机备附件清单；

e) 安装图；

f) 运输说明；

g) 其他有关资料。

10 包装、运输和贮存

10.1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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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包装箱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

10.1.2 产品在包装箱中应固定牢固。

10.2 运输

10.2.1 运输、装卸时，应保持包装箱处于竖立位置。

10.2.2 运输应符合铁路、公路或水路等交通运输部门的有关规定，且保证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无损伤。

10.2.3 运输与装卸过程中，不应挤压、抛掷。

10.2.4 不应与有腐蚀性的物品混合运输。

10.2.5 运输工具应有防雨措施，并保持清洁无污染。

10.3 贮存

10.3.1 产品应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应采取防晒、防潮、防雨、防腐蚀等措施。

10.3.2 存放产品的仓库环境温度应为-5 ℃～45 ℃，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90％，周围环境应无腐蚀、易

燃气体，无强烈机械振动、冲击及强磁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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